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7年6月19日

府行救字第09701182810號      
訴願人：000 
地址：台中縣豐原市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分割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97年1月31日複丈駁回字第000016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於96年12月13日申請南投縣魚池鄉00段地號00號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分割乙案，案經審查核與農業發展條例16條規定未合，原處分機關97年1月31日複丈駁回字第000016號函予以駁回，訴願人不服，乃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一、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5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2、依法不應登記者。」、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權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4、本條例中華民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得分割為單獨所有…。前項第3款及第4款所定共有耕地，辦理分割為單獨所有者，應先取得共有人之協議或法院確定判決，其分割後之宗數，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分別定有明文。
二、 查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之規定：「耕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是依上開規定，凡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除有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但書所列款情形之一者外，必須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達 0.25公頃以上者，始得申請辦理分割，合先敘明。
三、 本件訴願人陳述應得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第2項規定辦理，惟按民法第758條之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及土地法第43條之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查系爭土地登記為訴外人000單獨所有，訴願人所提買賣契約書，表示系爭土地為數買受人共有，惟未依法向登記機關辦理土地所有權變更相關登記事宜，訴願人與訴外人所為不動產土地買賣契約行為，既未經登記之法定程序，僅具有債權行為之效力，非屬物權之行為，依前揭規定，系爭土地顯非共有土地即與前揭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情形不合，又本案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權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依同條文之規定即不得分割。再者訴願人所提不動產土地買賣契約書內第4條，略以「本件買賣成立後乙方應備齊登記有關文件限於政府如果許可旱田及水田可以分割可移轉登記時乙方會同甲方向地政機關聲請產權移轉登記。」等語，顯見訴願人本已知曉系爭土地無法辦理分割登記，訴願人申請依分割後筆數移轉所有權，原處分機關依法否准所請，並無不當。
四、 另按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效力」、同法第380條第1項：「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分別定有明文。但「訴訟之和解成立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規定，固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惟此項和解亦屬法律行為之一種，如其內容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依民法第71條前段之規定，仍屬無效」，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745號著有判例。本件據以辦理之調解程序筆錄，其內容既已違背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有關分割登記之規定，該調解依法不生效力，自不得據以辦理系爭土地之分割登記。
五、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廖 宜 田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6月19日
                            縣長  李朝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